山西省商务厅涉企行政检查频次上限

	序号
	检查事项
	抽查比例及频次

	1
	对依法取得从事拍卖业务许可的企业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2
	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3
	对企业开展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4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5
	对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企业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6
	对部分易制毒化学品和石墨类相关制品进出口许可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7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的信息报告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3%，检查1次

	8
	对货物进出口配额申请和使用活动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9
	对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及招标代理机构的行政检查
	对机构检查比例不低于10%，对项目检查比例不低于1%（不少于5个），检查1次

	10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申请和使用活动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11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和使用活动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1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许可证》申请和使用活动的行政检查
	检查比例不低于1%，检查1次






